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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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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第三章 会议制度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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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一条 为了规范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组织、职责及工作
	第二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会设立，是董事会下辖的专业委员会，向董事会汇报工作，并对董事会负责。
	第七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可根据需要聘请外部专家或中介机构为其提供专业的咨询或建议，由此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八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于董事会年度第一次例会前召开，可采取现场会议或通讯会议
	第十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可委托董事会秘书办理以下日常事务：
	第十三条 本规则所称“独立董事”的含义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所称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